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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浦东新区教育局下发的《浦东新区教育局关于加强和规范校服采购管理的意见》（浦教办【2013】10号文件），在教育安全事务管理中心制定的《浦东新区校服采购管理工作的要求》指导下，我校建立了具体的校服采购管理制度：
一、校服采购原则
校服采购坚持公正透明、规范运作、多方参与、社会监督、价格合理、保证质量，真正做到对学生负责，让家长满意。
1、自愿为主的原则。学校与家长委员会共同商定本校校服穿着制度。
2、透明规范的原则。校服采购必须依照程序，并保证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3、确保质量的原则。订购学生校服的各项技术指标，必须达到市质量技监局的各项技术指标，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
二、	校服采购的程序
1、学校承担采购校服的主体责任。学校应采取遴选机制进行采购，不得直接指定校服生产经营企业。
2、学校成立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及家长代表组成的校服采购管理领导小组，负责校服采购的组织、管理和监督。
3、学校应当与校服生产企业签订本市统一的校服采购合同，及时将校服采购情况与家长委员会沟通，并在学校公示栏或者网站公示校服采购情况，自觉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学校采购合同向教育安全事务管理中心备案。
4、校服款式应符合青少年生理、心里的特点，体现学生的风貌，有学校的风格、个性，并由学校校服管理领导小组最终确定。
三、校服采购的财务管理
1、校服代办费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超出市物价等部门规定的校服代办价格区间范围。具体价格在充分听取家长委员会意见后与校服生产企业合同约定，并按照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据实收取，不得加收其他任何费用。
2、对低保家庭的学生，应免收校服订购费用。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当适当减收校服订购费用，减收的费用由学校和企业协商解决。
3、学校相关工作人员不得在为学生代办服务的过程中获取任何利益，不得搜收任何形式的回扣，侵害学生利益。
4、严格财务管理制度。校服费用属于学校待售项目，应纳入学校财务，按财务收支规定办理。
三、	校服采购的质量保证
1、订购校服各项技术指标，须严格执行有关质量标准。校服送达学校时，学校须按批次检查企业出具的由质检部门对服装成品进行抽样检测的合格报告。
2学校建立和落实校服送检制度，主动将校服抽样送检，检验合格后，才可以发放给学生使用。
3学校不得向列入市校服生产企业“黑名单”的生产企业采购校服。
四、	校服采购的监督管理
1、建立校服采购管理公示制度。校服生产企业和校服质量标准、采购价格等一律向学生和家长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加强采购操作流程管理。校服采购过程中各环节的相关资料应齐全，并存档备查。
3、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学校对校服采购工作负直接责任。对不按采购校服、不按规定收取校服代办费的或收取回扣等违法违规人员，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